
长理工大宣【2019】5号

长沙理工大学理论宣讲团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强化理论武装，确保理论宣讲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组织机构。学校成立以党委书记为顾问、党委副书

记为团长，相关领导和专家为成员的长沙理工大学理论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由党委宣传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商定聘请。宣讲

团办公室设在校党委宣传部。

第三条 宣讲计划。宣讲团每年按照上级理论宣讲要求和学

校党委中心组学习重点确定宣讲主题、制定宣讲计划。宣讲前集

中备课，统一宣讲提纲，规范宣讲内容。

第四条 宣讲对象。宣讲面向校内各二级党委（党总支）中

心组、各单位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

第五条 责任机制。宣讲团成员要加强理论学习，及时掌握

新思想、新理论、新精神，每年宣讲不少于两次，全年没有开展

宣讲活动的宣讲员，取消其下一年度理论宣讲员称号。各单位要



将理论宣讲作为全年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的理论宣讲责任机制，要按

照学校统一安排，结合各自实际，精心布置筹划，主动联系邀请

宣讲团专家开展宣讲活动。

第六条 信息报送。各单位要及时将宣讲活动以信息配图片

的形式上报宣传部，并做好宣讲资料、音像图片的收集归类保管。

第七条 考核奖励。党委宣传部将宣讲工作纳入基层宣传思

想工作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积极开展宣讲工作并且效果突出

的基层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受邀开展理论宣讲的宣讲团成员，依

据宣讲场次、受众人数、宣讲效果等进行奖励。

第八条 本制度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制度自 2019 年 4月起施行。

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4 月 1 日


